


 — 2 — 

威海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，保障公共安全和人

身、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烟花

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活动，适用本

办法。 

第三条  公安机关负责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管理工作。 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工作。 

发展改革、教育、民政、财政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执

法、交通运输、文化、环境保护、市场监督管理、气象等部门按

照各自职责，依法做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有关工作。 

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纳入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，宣传引导和督促本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

遵守有关规定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。 

第四条  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开展宣传活动，

引导居民遵守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。 

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应当做好烟花爆竹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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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安全管理的宣传工作。 

幼儿园、学校以及未成年人的监护人，应当教育幼儿、学生、

未成年人依法、文明、安全燃放烟花爆竹。 

第五条  单位和个人发现有违反本办法禁止行为的，有权向

公安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、城市管理执法等部门举报。经查证属

实的，按照规定对举报人给予奖励。 

举报奖励办法由市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。 

 

第二章  燃放管理 

 

第六条  本市下列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： 

（一）环翠区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威海经济技术

开发区各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，张村镇所辖区域，羊亭镇所辖区

域内的和兴路与 202 省道连线以北、以东区域，温泉镇所辖区域

内的 202 省道以东、温泉西路与温泉路连线以北、泉盛路以西区

域，初村镇所辖区域内的 204 省道以东、和兴路以北、双岛湾以

西区域； 

（二）文登区威青高速公路以南、以东，虎山路以西，小嵛

岭水库以及沿线河道、圣海路、秀山路、秀山东路连线以北区域； 

（三）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204 省道以东，江苏路以南，

金华北路以西，303 省道、威青高速公路连线以北区域； 

荣成市、乳山市的禁放区域由荣成市和乳山市人民政府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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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第七条  在本办法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外，区（县

级市）人民政府、国家级开发区管委会可以根据需要，划定禁止

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第八条 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外的下列地点不得燃放烟

花爆竹： 

（一）文物保护单位； 

（二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、经营、储存单位； 

（三）医疗机构、幼儿园、学校、社会福利机构； 

（四）商场、集贸市场、公共文化服务场所、风景名胜区、

宗教活动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； 

（五）车站、码头、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

区内； 

（六）输变电、燃气、燃油等能源设施安全保护区内； 

（七）山林、沿海防护林等重点防火区； 

（八）九层以上或者高于二十四米的建（构）筑物及其周边

三十米范围内，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高层建（构）筑物及其周边

六十米范围内； 

（九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

他地点。 

第九条  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，全市范围内全面禁止燃放

烟花爆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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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在本办法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所列的禁止燃放

烟花爆竹的区域、地点，不得销售、储存烟花爆竹。 

第十一条  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，主

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规定，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焰火燃放

许可。 

第十二条  燃放烟花爆竹应当注意人身、财产安全，不得有

下列行为： 

（一）向人、动物、车辆、建筑物投掷燃放烟花爆竹； 

（二）在建筑物、构筑物上悬挂或者向外抛掷燃放烟花爆竹； 

（三）以其他危害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。 

第十三条  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村民委员会、

居民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制定村民公约、居民公约和业主公约，

对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规范。 

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外，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、业

主委员会可以指定用于集中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地点。 

第十四条  从事婚庆、殡仪等服务的单位或者个人，不得在

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、地点或者时间为顾客提供燃放烟花爆

竹的服务。 

第十五条  宾馆、饭店等经营者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经营

场所或者物业管理区域内的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予以劝阻；

劝阻无效的，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。 

第十六条  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或者个人，应当在燃放完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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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立即清扫燃放废弃物，保持环境卫生清洁。 

 

第三章  法律责任 

 

第十七条 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已规

定法律责任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十八条 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、地点或者时间燃放

烟花爆竹，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

花爆竹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责令停止燃放，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

以下的罚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 

第十九条  从事婚庆、殡仪等服务的单位或者个人，在禁止

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、地点或者时间，为顾客提供燃放烟花爆竹

服务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，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二十条 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、地点或者时间燃放

烟花爆竹的单位或者个人，未在燃放完毕后立即清扫燃放废弃

物，破坏环境卫生的，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

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二十一条  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违反本办法受到行政处

罚的，相关信息依法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。 

第二十二条 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，在烟花爆竹燃放管理

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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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 附  则 

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分送：市委书记、副书记、常委、副市长。各区市人民政府，国家级

开发区管委，综保区管委，南海新区管委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

位。 

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威海军分区，中央、省驻威单位。 

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8 月 7 日印发 


